
关于办理激活CA的通知

各相关企业：

为确保建设工程网上投标顺利进行，方便投标企业办理激活CA，现将激活CA的事项通知如下：

一、企业要到莆田市发展服务中心激活CA的，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福建企业数字证书或办理过工商、税务、社保等其他应用的福建CA数字证书；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盖）、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盖）；

3、企业代码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4、福建省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详见附表一）。

二、建设工程基础信息库资料需要增加和变更的,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莆田市建设工程基础信息库资料信息变更表（详见附表二）;

2、企业原激活过的数字证书；

3、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盖）、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盖）；

4、补充或变更资料的扫描件。

扫描的文件以公司的名称命名一个文件夹，扫描件按企业基本信息、项目经理、业绩、其他人员(图片以姓名+专业+证书命名)等进行分类。扫描件应清晰可见，大小不超过1024KB，格式为JPG。

三、企业需要新办理福建CA数字证书的，详细办理流程及收费标准详见http://www.fjeseal.cn/download.htm。如有疑问请联系福建省数字证书受理中心服务电话：400-887-6133。

附表一：


福建省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
【企业电子招投标专用】
1、办理业务的种类：  □续费（一年）□开通专项应用   □解锁   □补证   □变更    □注销
2、申请单位资料

	单位全称
	

	工商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法定代表人
	


3、单位联系资料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手机
	

	单位电话
	
	传 真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子信箱
	


4、其他

如申请变更业务，需提供原申请单位资料如下：

	单位全称
	

	工商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法定代表人
	

	申请原因描述
	


5、申请单位声明
	本单位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并在首次申办专用数字证书时已经详细阅读《数字证书使用协议书》，同意接受该条款并遵守约定的义务。
经办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 办理业务种类：申请单位选择相应的业务种类，并在该业务种类前的“□”内打上“√”标记。

2. 申请单位资料：按照有效证件上的内容正楷如实填写。字迹清晰、工整，必须用蓝、黑色水笔填写。

3. 申请单位声明：申请单位应在指定的位置盖上单位的公章。

4. 提交本申请表时，需携带以下证件复印件（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　经办人身份证（选择“续费”无需提交）
5. 在正式申请相关业务前请仔细阅读“数字证书使用协议书”，如违反规定，用户将接受处罚至承担法律责任。

6. 企业在申请办理补证业务时，需同时在“注销申请”前的“□”内打上“√”标记，注销原证书。

7. 相关业务办结后企业可至申办。
附表二：

莆田市建设工程基础信息库

资料信息变更表

单位名称：                             日期：___年___月__日

	需要修改问题描述:

（公章）

年    月   日

	相关主管部门意见：



	市招投标办意见：


备注：为了方便变更企业信息，企业所需变更资料的扫描件所放的文件夹以公司的名称命名，扫描件按企业基本信息、项目经理、业绩、其他人员等进行分类。扫描件应清晰可见，大小在1024KB，格式为JPG格式。

关于使用工商证书开通电子印章应用的友情提示
凡使用工商年检证书开通莆田市建设工程电子招投标项目应用的企业，若从开通之日后有对该证书进行过延期、变更、补证、重签操作的，会改变CA数字证书相关信息，须重新到莆田市发展中心进行CA激活（激活时需要提供公司授权委托书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都要加盖公司公章），并携带CA数字证书到福建省数字证书受理中心进行备案更换印章，否则可能影响到贵公司正常的招投标活动。未详尽之处请及时向福建省数字证书受理中心咨询。
特此提示！
福建省数字证书受理中心∕福建省商务电子印章中心 服务热线：400-887-6133
地址：福州市五四路89号置地广场8楼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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